
 
民 主 黨 對 《 立 法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諮 詢 文 件 》 的 立 場  

 
民 主 黨 的 基 本 立 場  
 
1. 民 主 黨 原 則 上 支 持 政 府 立 法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， 並 盡 快 立 法 、 實 施 ，

以 覆 行 《 消 除 一 切 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》 所 訂 明 的 義 務 。  
 
2. 但 是 ， 對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具 體 立 法 建 議 ， 民 主 黨 認 為 有 不 少 地 方

仍 待 商 榷 ， 這 包 括 內 地 新 來 港 定 居 人 士 不 在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草 案 擬

涵 蓋 的 範 圍 、 保 障 範 疇 、 豁 免 條 文 、 諮 詢 手 法 等 數 方 面 。  
 
立 法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需 要  
 
3. 《 消 除 一 切 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》自 1969 年 3 月 引 伸 適 用 於 香

港 ， 香 港 至 今 未 有 法 例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， 早 已 受 到 國 際 社 會 非 議 。

1997 年 香 港 回 歸 前 ， 聯 合 國 消 除 種 族 歧 視 委 員 會 已 指 出 《 香 港 人

權 法 案 條 例 》 未 有 條 文 保 障 市 民 免 受 任 何 個 人 、 私 人 團 體 或 機 構

的 種 族 歧 視 ， 並 對 香 港 仍 未 制 定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具 體 法 例 表 示 關

注 。  
 
4. 2001 年 ， 聯 合 國 消 除 種 族 委 員 會 在 審 議 香 港 根 據《 消 除 一 切 形 式

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九 條 提 交 的 第 一 次 報 告 時 ， 再 次 對 香 港 未

立 例 保 障 市 民 免 受 種 族 歧 視 表 示 關 注 。 委 員 會 並 建 議 香 港 特 區 地

方 當 局 全 面 檢 討 當 前 的 不 理 想 情 況 ， 通 過 適 當 的 法 例 ， 以 便 在 法

律 上 提 供 妥 善 的 補 救 措 施 ， 禁 止 基 於 種 族 、 膚 色 、 世 系 、 民 族 或

人 種 而 歧 視 他 人 。  
 
5. 根 據 《 經 濟 、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利 的 國 際 公 約 》 的 第 二 條 ， 締 約 國 有

責 任 保 證 人 人 行 使 公 約 所 宣 布 的 權 利 ， 不 得 基 於 種 族 或 其 他 身 份

等 任 何 方 面 而 受 到 歧 視。2001 年 5 月 11 日，聯 合 國 委 員 會 發 表 對

香 港 特 區 根 據 公 約 提 交 的 第 一 次 報 告 的 審 議 結 論 時 ， 指 香 港 特 區

未 能 禁 止 私 營 機 構 的 種 族 歧 視 問 題 ， 是 違 反 了 公 約 第 二 條 所 訂 明

的 責 任 ， 並 表 示 遺 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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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人 人 生 而 平 等 ， 不 應 因 任 何 先 天 特 性 而 受 到 歧 視 ， 香 港 政 府 實 有

責 任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。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大 都 市 ， 而 沒 立 法 保 障 市 民 免

受 種 族 歧 視 ， 在 國 際 社 會 上 倍 受 壓 力 ， 而 立 法 會 多 年 來 亦 一 再 促

請 政 府 盡 快 立 法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。 政 府 現 時 才 籌 備 立 法 已 是 太 遲 ，

因 此 ， 政 府 在 落 實 立 法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工 作 ， 應 盡 早 推 行 。  
 
盡 快 推 行  
 
7. 諮 詢 文 件 提 出 多 項 禁 止 歧 視 條 文 的 例 外 規 定 ， 在 僱 傭 方 面 ， 當 局

建 議 在 條 例 草 案 通 過 和 生 效 三 年 後 ， 僱 主 如 聘 用 少 於 六 名 僱 員 ，

可 免 受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條 文 的 約 束 。 由 於 小 型 企 業 在 人 手 安 排 、 資

訊 收 集 等 各 方 面 存 在 較 多 限 制 ， 給 予 寬 限 期 有 助 小 型 企 業 適 應 新

的 規 管 制 度 ，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。 但 是 ，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的 三 年 寬 限 期

太 長 ， 草 案 通 過 及 生 效 已 需 數 年 時 間 ， 加 上 三 年 寬 限 期 ， 即 最 快

五 年 後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條 例 才 適 用 於 小 型 企 業 ， 實 已 超 出 適 應 規

管 制 度 所 需 的 時 間 。 而 且 ， 條 例 遲 遲 不 全 面 實 施 ， 容 易 造 成 資 訊

混 淆 ， 不 利 促 進 種 族 平 等 。 民 主 黨 建 議 將 寬 限 期 縮 短 為 條 例 草 案

通 過 後 一 年 。 在 條 例 草 案 通 過 前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

可 聯 同 民 間 團 體 ， 先 行 籌 備 為 小 型 企 業 提 供 支 援 ， 包 括 推 廣 教 育

活 動 、 提 供 資 訊 等 ， 及 早 幫 助 小 型 企 業 做 好 準 備 ， 使 法 例 生 效 後

能 順 利 實 施 。  
 
對 內 地 新 來 港 人 士 免 受 歧 視 的 保 障  
 
8. 根 告 當 局 的 諮 詢 文 件 ， 幾 乎 全 部 內 地 新 來 港 定 居 人 士 都 與 本 港 華

裔 人 士 同 屬 漢 族 華 人 。 因 此 ， 內 地 新 來 港 定 居 人 士 並 非 自 成 一 個

種 族 ， 他 們 所 受 的 歧 視 待 遇 並 非 基 於 種 族 ， 而 是 一 種 社 會 歧 視 。

本 港 華 裔 人 士 如 歧 視 內 地 新 來 港 定 居 人 士 ， 不 屬 種 族 歧 視 行 為 ，

因 此 “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” 擬 涵 蓋 的 範 圍 並 不 包 括 內 地 新 來 港 定 居 人

士 。  
 
9. 政 府 當 局 在 1996 年 曾 進 行 一 項 關 於 種 族 歧 視 的 研 究，在 這 份 1996

年 進 行 的 種 族 歧 視 研 究 中 ， 當 局 根 據 英 國 針 對 愛 爾 蘭 流 浪 者 的 歧

視 個 案，將 內 地 來 港 定 居 人 士 納 入 種 族 歧 視 的 研 究 範 圍。但 在 2004
年 的 諮 詢 報 告 中 ， 卻 推 翻 當 時 的 論 點 ， 轉 而 指 種 族 視 的 界 定 應 限

於 基 於 種 族 、 膚 色 、 世 系 、 民 族 或 人 種 而 作 出 的 歧 視 行 為 ， 而 內

地 新 來 港 定 居 人 士 不 應 被 納 入 種 族 歧 視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政 府 當 局 這

種 任 意 演 繹 、 出 爾 反 爾 的 做 法 ， 難 以 令 人 信 服 。  



10. 無 論 在 法 理 上 內 地 新 來 港 定 居 人 士 是 否 屬 種 族 歧 視 的 保 障 範 圍 ，

他 們 在 融 入 香 港 主 流 社 會 之 前 ， 受 到 本 港 華 裔 人 士 歧 視 是 普 遍 現

象。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與 新 移 民 互 助 會 於 2004 年 9 月 進 行 的 調 查

顯 示，97.8%的 被 訪 內 地 新 來 港 人 士 認 為 香 港 存 在 歧 視 內 地 新 來 港

人 士 的 情 況，91.2%受 訪 者 表 示 曾 因 新 來 港 人 士 身 份 而 遭 受 歧 視 ，

而 他 們 受 到 歧 視 的 範 疇 是 多 方 面 的 ， 包 括 購 物 （ 45.6%）、 找 工 作

（ 43.4%）、 向 政 府 部 門 求 助（ 36%）、 公 共 場 合 受 侮 辱（ 31.6%）、

尋 找 學 校（ 25.7%）等。多 方 面 的 歧 視 無 疑 增 加 內 地 新 來 港 人 士 的

生 活 壓 力 ， 成 為 他 們 適 應 新 生 活 、 融 入 社 群 的 障 礙 。  
 
11. 現 時 每 天 共 有 150 個 單 程 通 行 證 配 額，部 份 配 額 並 可 攜 帶 一 名 14

歲 以 下 的 兒 童 共 同 來 港 ， 2003 年 便 有 53507 人 口 持 單 程 證 來 港 ，

據 人 口 普 查 資 料 ， 2001 年 內 地 來 港 定 居 未 足 七 年 的 人 口 數 目 為

266577 人 ， 佔 全 港 人 口 的 4%。 諮 詢 文 件 擬 保 障 的 少 數 族 裔 為 數

34 萬 人，約 為 本 港 人 口 的 5%， 對 26 萬 內 地 新 來 港 人 士 所 受 到 的

歧 視 卻 視 若 無 睹 。 在 2001 及 2002 年 向 商 界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諮 詢 他

們 對 立 法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意 見 時 ， 當 局 甚 至 沒 有 了 解 有 關 人 士 對

立 法 保 障 新 來 港 人 士 的 看 法 。  
 
12. 由 於 香 港 與 內 地 在 文 化 、 制 度 、 思 想 及 行 為 模 式 、 語 言 等 各 方 面

的 不 同 ， 內 地 來 港 人 士 即 使 與 香 港 人 口 同 屬 華 裔 人 士 ， 仍 是 輕 易

被 區 分 出 來 的 少 數 人 士，遭 受 與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類 同 的 歧 視。因 此 ，

當 局 在 立 法 保 障 不 同 種 族 、 膚 色 、 世 系 、 民 族 或 人 種 的 人 士 免 受

歧 視 的 同 時 ， 亦 有 責 任 立 法 保 障 內 地 新 來 港 定 居 人 士 免 受 歧 視 。  
 
13. 基 於 諮 詢 文 件 對 種 族 歧 視 的 定 義 ， 內 地 新 來 港 人 士 是 否 屬 少 數 族

裔 在 法 理 上 可 能 有 不 清 晰 之 處 ， 但 當 局 絕 不 應 以 技 術 理 由 將 遭 遇

類 同 的 內 地 新 來 港 人 士 撇 除 於 法 例 的 保 障 範 圍 之 外 。 當 局 可 考 慮

將 “種 族 歧 視 條 例 ”擴 大 至 “種 族 與 種 族 相 關 理 由 歧 視 條 例 ”， 將 內

地 新 來 港 人 士 納 入 條 例 的 保 障 範 圍 。 為 了 方 便 條 例 的 制 訂 及 實

施 ， 當 局 應 盡 快 向 僱 主 、 民 間 團 體 、 內 地 新 來 人 士 ， 以 及 公 眾 進

行 諮 詢 ， 了 解 內 地 新 來 港 人 士 在 哪 些 方 面 最 需 要 得 到 免 受 歧 視 的

保 障 、 不 同 團 體 對 有 關 立 法 的 接 受 程 度 及 可 能 存 在 的 困 難 等 等 ，

以 決 定 立 法 保 障 內 地 來 港 人 士 的 細 節 。  
 
保 障 範 圍  
 
14.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立 法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範 疇 包 括 僱 傭 、 教 育 、 提 供 貨



品 、 設 施 及 服 務 、 處 置 及 出 租 處 所 ， 參 與 諮 詢 組 織 及 會 社 ， 以 及

政 府 執 行 職 能 或 行 使 權 力 。  
 
15. 澳 洲 、 英 國 及 美 國 的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法 例 所 涵 蓋 的 部 份 範 疇 在 諮

詢 文 件 中 並 未 提 及 。 以 澳 洲 為 例 ， 其 相 關 法 例 所 保 障 的 範 疇 包 括

種 族 關 係 ， 即 冒 犯 種 族 的 行 為 ， 例 如 在 公 眾 集 會 上 作 出 帶 有 種 族

偏 見 的 言 論 ， 以 及 在 公 眾 地 方 張 貼 帶 有 種 族 偏 見 的 海 報 或 標 貼 ；

美 國 相 關 法 例 所 保 障 的 範 疇 包 括 聯 邦 資 助 計 劃 ， 即 提 供 及 取 得 聯

邦 政 府 所 資 助 的 援 助 、 福 利 及 服 務 。  
 
16. 此 外，根 據《 消 除 一 切 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》，除 了 政 治 權 利 、

公 民 權 利 等 範 疇 外 ， 國 際 公 約 第 五 條 亦 規 定 簽 署 國 應 保 證 人 人 有

享 受 經 濟 、 社 會 及 文 化 的 權 利 ， 尤 其 著 者 為 ：  
a. 工 作 、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、 享 受 公 平 優 裕 的 工 作 條 件 、 免 於 失 業 的

保 障 、 同 工 同 酬 、 獲 得 公 平 優 裕 報 酬 的 權 利  
b. 組 織 與 參 加 工 會 的 權 利  
c. 住 宅 權  
d. 享 受 公 共 衛 生 、 醫 藥 照 顧 、 社 會 保 障 及 社 會 服 務 的 權 利  
e. 享 受 教 育 與 訓 練 的 權 利  
f .  平 等 參 加 文 化 活 動 的 權 利  
g. 進 入 或 利 用 任 何 供 公 眾 使 用 的 地 方 或 服 務 的 權 利 ， 如 交 通 公

具 、 旅 館 、 餐 館 、 咖 啡 館 、 戲 院 、 公 園 等 。  
 

17.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的 保 障 範 疇 較 海 外 國 家 狹 窄 ， 亦 未 附 合 《 消 除 一 切

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》 的 要 求 。 國 際 公 約 所 提 出 的 平 等 參 加 文

化 活 動 的 權 利 、 進 入 或 使 用 公 眾 場 所 及 設 施 等 ， 諮 詢 文 件 未 見 特

別 提 出 。 諮 詢 文 件 沒 有 就 當 局 如 何 設 定 保 障 範 疇 提 出 理 據 ， 這 是

文 件 不 足 之 處 。  
 
18. 由 於 諮 詢 文 件 所 提 供 的 只 是 簡 略 的 立 法 框 架 ， 我 們 無 法 得 悉 日 後

政 府 草 擬 條 例 草 案 時 會 否 將 所 有 國 際 公 約 所 要 求 的 項 目 包 括 在 法

例 之 內 ， 所 以 現 時 難 以 就 條 例 草 案 所 建 議 的 保 障 範 疇 作 出 具 體 評

論 。 在 現 階 段 ， 諮 詢 文 件 沒 有 提 供 具 體 法 律 條 文 草 案 ， 社 會 各 界

難 以 提 出 具 體 意 見。日 後 政 府 應 再 就 具 體 法 律 條 文，進 一 步 諮 詢。 
 
19. 民 主 黨 的 要 求 是 ， 當 局 在 草 擬 法 例 時 ， 至 少 應 涵 蓋 所 有 國 際 公 約

列 明 的 保 障 範 圍 ， 此 外 ， 當 局 亦 應 研 究 其 他 國 家 的 保 障 範 疇 是 否

值 得 引 入 ， 例 如 ， 澳 洲 所 保 障 的 種 族 關 係 是 否 適 用 於 香 港 。 在 六



個 種 族 歧 視 的 類 別 中 ， 種 族 中 傷 是 指 籍 公 開 活 動 煽 動 對 某 名 人 士

的 仇 恨 、 嚴 重 的 鄙 視 或 強 烈 的 嘲 諷 ， 是 相 當 嚴 重 的 行 為 ， 當 局 應

該 認 真 考 慮 擴 大 種 族 中 傷 的 適 用 範 疇 至 諮 詢 文 件 所 建 議 的 七 個 範

疇 之 外 。  
 
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 
 
20.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擴 大 平 機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負 責 覆 行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草

案 ， 民 主 黨 不 反 對 有 關 建 議 。 但 是 ， 民 主 黨 認 為 ， 若 由 平 機 會 負

起 執 行 有 關 工 作 ， 必 須 確 保 有 足 夠 的 資 源 及 權 力 。 此 外 ， 平 機 會

一 直 以 來 負 責 現 行 三 條 禁 止 歧 視 的 法 例 ， 有 關 經 驗 對 日 後 草 擬 及

實 施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是 重 要 的 參 考 ， 因 此 ， 平 機 會 應 有 足 夠 的

途 徑 參 與 法 例 草 案 的 草 擬 工 作 。  
 
平 權 措 施  
 
21. 根 據 《 消 除 一 切 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一 條 ， 專 為 使 受 保 護

的 種 族 享 有 同 等 人 權 而 採 取 的 特 別 措 施 ， 不 得 視 為 種 族 歧 視 。 諮

詢 文 件 指 為 少 數 族 裔 兒 童 而 設 的 啟 導 計 劃 或 輔 導 班 等 特 別 措 施 應

豁 免 於 條 例 ， 這 與 國 際 公 約 的 理 念 吻 合 。 民 主 黨 認 為 ， 現 時 政 府

在 有 關 方 面 的 支 援 措 施 仍 有 很 多 不 足 之 處 ， 以 致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難

以 獲 得 平 等 機 會 使 用 各 種 公 共 服 務 及 資 源 。  
 
22. 香 港 理 工 大 學 在 2003 年 進 行 的 研 究 發 現，由 於 課 程 主 要 以 廣 東 話

教 授 、 完 全 不 知 道 鄰 近 的 教 育 或 社 會 機 構 所 在 等 原 因 ， 幾 乎 所 有

被 訪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沒 有 報 讀 兼 讀 或 僱 員 再 培 訓 課 程 ， 大 大 影 響

了 他 們 提 昇 個 人 技 能 的 機 會 。 有 關 培 訓 機 構 應 針 對 有 關 族 群 的 需

要 ， 提 供 英 語 或 少 數 族 裔 翻 譯 的 課 程 ， 以 使 他 們 能 得 到 合 適 的 途

徑 增 加 競 爭 力 。 在 使 用 其 他 公 共 服 務 方 面 ， 同 樣 地 ， 語 言 造 成 了

重 大 的 障 礙 ， 公 立 醫 院 便 曾 因 為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言 語 不 通 以 致 影 響

治 療，為 保 障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的 醫 療 權，有 關 部 門 應 聘 用 即 時 傳 譯 ，

協 助 使 用 公 共 醫 療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。  
 
總 結  
 
23. 總 括 而 言 ，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的 立 法 工 作 應 盡 快 推 行 ， 並 全 面 實 施 ，

除 非 證 明 有 實 質 需 要 ， 豁 免 條 文 應 盡 量 縮 窄 減 少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政

府 應 小 心 處 理 立 法 的 保 障 範 圍 ， 將 內 地 來 港 人 士 納 入 法 例 的 保 障



範 圍 ， 並 確 保 禁 止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充 份 涵 蓋 國 際 公 約 所 要 求 的 保 障

範 圍 。 除 了 立 法 之 外 ， 要 有 效 促 進 民 族 融 和 ， 適 切 的 支 援 措 施 幫

助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得 到 平 等 機 會 ， 更 加 重 要 。  
 

民 主 黨 人 權 政 策 發 言 人  何 俊 仁  
二 零 零 五 年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 

 
 

 


